
英語成績進步獎勵流程 

 

1. 初次申請可自行選擇提出符合規定之二張英語成績單/證書與其他資料申請報名費與獎勵金。 

2. 申請第二次(含)以上獎勵金之比較基準，需以語言中心記錄之前次最高成績為依據，進步幅度為申請

之後測成績與語言中心記錄之前次最高成績相比較，依獎勵標準核予獎金。 

3. 報名費補助每人以一次為限。 

 

 

 

取得英語成績單/證書(前測) 

修讀語言中心英語課程 

取得英語成績單/證書(後測) 

申請 

 

申請者備妥下列資料至語言中心

提出申請： 

1.補助申請表， 

2.二張英語成績單或證書影本， 

3.學生證正面影本， 

4.銀行存摺封面影本。 

 

學生入學以後 


